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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_BA_8E_E4_B8_AD_E5_c36_330247.htm 经中共中央批准，中

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重申和提出的党政机关县

（处）级以上领导干部廉洁自律“五条规定”（以下简称“

新五条规定”），是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必须遵守的行

为规范。为保证“新五条规定”的贯彻执行，正确处理违反

“新五条规定”的行为，特制定本实施意见。 一、“新五条

规定”适用于党政机关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即党的机

关、人大机关、行政机关、政协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

中副县（处）级以上（含副县、处级、下同）领导干部，包

括已到退（离）休年龄，尚未办理退（离）休手续的上述干

部。 具有行政管理职能的企业（公司）和具有行政管理职能

的事业单位（总会）以及工会、共青团、妇联、文联、科协

等群众团体机关中副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各级党政机

关所属的报社、杂志社、出版社、广播电台、电视台等单位

和各级党校、行政学院（校），工会、共青团、妇联所属干

部院校中的副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适用“新五条规定”

。 上述机关中任非领导职务的副县（处）级以上干部，也适

用“新五条规定”。 二、党政机关的县（处）级以上领导干

部，都要按照《关于对照领导干部廉洁自律规定开好专题民

主生活会的通知》的要求（中纪发＜１９９４＞３号），在

专题民主生活会上，对照“新五条规定”进行检查，重点是

检查１９９２年７月１日以来是否有违反“新五条规定”的



情况，并主动进行纠正。各级党的组织和各级政府要组织力

量对领导干部自查自纠的情况认真进行检查和清理。 三、１

９９２年７月１日以来，违反中央有关规定，购买供县（处

）级以上领导干部乘坐的进口豪华小轿车，以及追求享受，

更换进口豪华小轿车的，必须在现有车辆范围内换乘其他符

合规定的车辆。不主动检查纠正的，以及在中央纪委三次全

会后违反规定购买和更换小轿车的，小轿车予以收缴，并给

予有关领导干部党纪政纪处分。 利用职权向企业、下属单位

调换、借用和摊派款项购买的各种机动车辆，属调换、借用

的，必须归还原单位；属摊派款项购买的，所摊派的款项应

归还被摊派单位。不主动检查纠正的，以及在中央纪委三次

全会后向企业、下属单位调换、借用和摊派款项购买机动车

辆的，责令其限期纠正，并给予有关领导干部党纪政纪处分

。 用贷款、集资款和专项资金购买小汽车供领导干部使用的

，应予纠正。其中挪用救灾款、救济款、扶贫款、教育基金

等专项基金购买的，以及在中央纪委三次全会后违反规定的

，小汽车予以拍卖或变卖，如数归还钱款，并给予有关领导

干部和责任者党纪政纪处分。 非法购买走私车的，车子予以

没收，并给予有关责任者党纪政纪处分。 拖欠职工工资（由

财政负担的部分）的县（市），县（市）党政领导机关购买

小汽车的，以及拖欠本单位职工工资的其他单位购买小汽车

的，应作出检查，小汽车予以拍卖或变卖，钱款用于补发职

工工资。不主动检查纠正的，以及在中央纪委三次全会后违

反规定的，责令其限期纠正，并给予有关领导干部党纪政纪

处分。 四、违反国务院关于住房制度改革的规定，利用职权

以低于当地房价评审机构依据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



审查批准的公有住宅出售方案审定的价格购买住房的，必须

如数交清少付的房价款。不主动检查纠正的，以及１９９３

年１２月１３日《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制止低价出售公有住房

问题的通知》发布后利用职权压价购买住房的，责令其限期

交清少付的房价款，并给予党纪政纪处分。 超过国家规定的

住房标准购买住房，对超过的部分未按市场价购买的，以及

在中央纪委三次全会后对超过标准的部分不按市场价购买的

，责令其限期纠正，并给予党纪政纪处分。 利用职权在购房

资格、房源、价格等方面为子女、亲友购买住房提供优惠条

件的，必须退出非法获得的利益。不主动检查纠正的，以及

在中央纪委三次全会后利用职权为子女、亲友购买住房提供

优惠条件的，责令限期退出非法获得的利益，并给予党纪政

纪处分。 用公款超过规定标准为个人装修现住房的，必须将

超标准部分所用的公款如数退回。不主动检查纠正的，以及

中纪委三次全会后用公款超标准为个人装修住房的，责令其

限期将超标准部分所用公款退出，并给予党纪政纪处分。在

公房出售前用公款超标准装修本人现住房屋的，从重处理。 

利用职权用公款超标准装修住房后供个人居住的，按前款规

定处理。 五、党政机关领导干部在国内公务活动中，大吃大

喝，追求豪华奢侈，食宿违反中央有关规定以及超过省、自

治区、直辖市政府制定或批准的当地接待标准的，应作出检

查。其中情节严重、造成恶劣影响的，经济上应适当退赔，

并给予党纪政纪处分。不主动检查纠正的，以及在中央纪委

三次全会后违反规定的，责令其在经济上适当退赔，并给予

党纪政纪处分。 中央纪委三次全会后，有关部门和单位追求

豪华奢侈，铺张浪费，超过标准接待领导干部的，给予有关



责任者党纪政纪处分。 中央纪委三次全会后，用公款公物在

营业性舞厅和其他场合为领导干部举行专场舞会的，给予有

关责任者党纪政纪处分；领导干部参加为其举办的专场舞会

的，由本人承担一定费用，并给予党纪政纪处分。 六、利用

本人及家庭成员婚丧嫁娶以及工作调动、过生日、迁新居等

机会大操大办，挥霍浪费的，应作出检查。 利用职务上的便

利大操大办，挥霍浪费的，应作出检查。不主动检查的，以

及在中央纪委三次全会后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大操大办，挥霍

浪费的，责令其作出检查，并给予党纪政纪处分。 利用职务

上的便利，借本人及家庭成员婚丧嫁娶以及工作调动、过生

日、迁新居等机会，动用公款公物操办或借机敛财的，所用

的公款公物必须退赔，借机收取的钱物上缴国库；情节较重

的，给予党纪政纪处分。不主动检查纠正的，责令其将动用

的公款公物或借机收取的钱物退赔或上缴，并给予党纪政纪

处分。 七、借用公款供个人进行营利活动或非法活动的，所

借用的公款必须立即归还并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付息，所获

利润和非法所得，予以没收，上缴国库，并给予党纪政纪处

分。不主动检查纠正的，以及在中央纪委三次全会后借用公

款进行营利活动或非法活动的，从重处理。 借用公款为本人

及其亲友买房、建私房的，应在１９９４年９月底以前将所

借公款归还，并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付息。到期不还的，以

及在中央纪委三次全会后借用公款买房建私房的，追缴借公

款，并给予党纪政纪处分。 因其他原因借用公款的，所拖欠

的公款应在１９９４年９月底以前全部归还。到期不还的，

以及在中央纪委三次全会后因其他原因借用公款６个月不还

的，追缴所欠公款；情节严重的，给予党纪政纪处分。个别



确实生活困难借用公款不能按期归还的，应定出分期还款计

划，经批准后可延期归还。 八、自查中的问题凡构成贪污、

受贿、挪用公款等错误的，按有关规定处理；触犯刑律的移

送司法机关处理。 九、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中直机关和

中央国家机关各部委可根据实际情况和本实施意见制定具体

实施办法，报中央纪委备案。 在本实施意见发布前，一些地

方和单位对“新五条规定”中有关问题，按照省一级党政机

关制定的规定已经作了检查、处理的，可以不再重新检查、

处理。 十、本实施意见由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负责解释

。 中共中央纪委 １９９４年４月２０日 附件一： 中央纪委

一九九三年提出的县（处）级以上 领导干部廉洁自律五条规

定 （１）不准经商办企业；不准从事有偿的中介活动；不准

利用职权为配偶、子女和亲友经商办企业提供任何优惠条件

。（２）不准在各类经济实体中兼职（包括名誉职务），个

别经批准兼职的，不得领取任何报酬；不准到下属单位和其

他企事业单位报销应由个人支付的各种费用。（３）不准买

卖股票。（４）不准在公务活动中接受礼金和各种有价证券

；不准接受下属单位和其他企事业单位赠送的信用卡，也不

准把本单位用公款办理的信用卡归个人使用。（５）不准用

公款获取各种形式的俱乐部会员资格，也不准用公款参与高

消费的娱乐活动。 附件二： 中央纪委一九九四年重申和提出

的新五条规定 １、不准违反规定购买和更换进口豪华小汽车

；不准利用职权向企业、下属单位换车、借车和摊派款项买

车；不准用贷款、集资款和专项资金购买供领导干部使用的

小汽车；县（市）党政领导机关和单位，凡拖欠职工工资的

不准购买小汽车。 ２、不准违反国务院关于住房制度改革的



规定压价购买住房；不准利用职权为自已和子女、亲友购买

住房提供优惠条件；不准用公款超标准为个人装修住房。 ３

、领导干部在国内公务活动中要轻车简从，食宿不准超过当

地接待标准；不准为领导干部举办专场舞会。 ４、不准利用

本人及家庭成员婚丧嫁娶以及工作调动、过生日、迁新居等

机会大操大办，挥霍浪费，更不准动用公款公物操办和借机

敛财。 ５、不准利用职权拖欠公款不还；不准借用公款为个

人及其亲友买房、建私房和从事营利活动。 附件三： 自治区

纪委一九九四年提出的县（处）级 以上领导干部廉洁自律要

求 一、继续坚持中央对党政机关县（处）级以上干部廉洁自

律的有关要求，即不准经商办企业；不准从事有偿的中介活

动；不准利用职权为配偶、子女和其他亲友经商办企业提供

任何优惠条件；不准在各类经济实体中兼职，个别经批准兼

职的，不得领取任何报酬；不准到下属单位和其它企业单位

报销应由个人支付的各种费用；不准接受赠送的信用卡；不

准买卖股票。 二、不准在公务活动中接受礼金和各类有价证

券。在对外公务活动中，对方赠送礼金、有价证券，确实难

以谢绝的，所受授礼金、有价证券一律上交国库；接受的礼

物价值折合人民币超过２００元的上交单位，不得私自受授

礼品，不得以明示或者暗示方式索取礼品。 三、除经过鉴定

需要维修的住房外，不准用公款为自已高标准装修住房。不

准用事业费和占用下属单位资金为自已购买住房。 四、不准

接受下属单位赠送的有价购物券、土特产品和其它物品。 五

、除对国内外来宾必要的、适当的招待宴请外，不准巧立名

目用公款大吃大喝、铺张浪费。下基层工作轻车简从，不得

接受宴请和烟酒招待。 六、不准用公费出国（境）旅游，也



不准利用职权搭车出国。 以上要求，要自觉执行，以身作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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